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及公司对

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

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浩物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上半年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

意见如下： 

一、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2020年3月5日，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分行（以

下简称“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曲轴”）向邮储银行

内江市分行申请2,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为金鸿曲轴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5,200

万元。 

2、公司子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2020年1月13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与大众汽



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金融”）签署了《担保函》，

为下属子公司天津瀛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市远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和天津市高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大众金融申请21,3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内江鹏翔为下属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83,600 万元。 

综上，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未发生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其他新增对外担保事项。 

我们认为，公司能够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发生，

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切实保障了投资者利益，维护了

公司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周建、张烨炜、李建辉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